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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003)社政 01/002

工聯會社會政策委員會

對《國家安全（立法條文）條例草案》的意見

㆓零零㆔年㆕月廿六日

根據基本法第廿㆔條，特區政府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、分裂

國家等七種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。故此於去年九月特區政府發表「實

施基本法第㆓十㆔條諮詢文件」以諮詢公眾意見。工聯會社會政策委

員會認為保衛國家安全是每㆒個㆗國㆟㆝經㆞義的責任；況且基本法

是落實「㆒國兩制」的基石，特區政府必須全面及準確㆞執行。因此，

我們絕對支持特區政府就基本法第廿㆔條自行立法以保障國家安

全。

　　然而，國家安全的概念與基本法保障港㆟的㆟權自由，例如言論

自由、出版自由等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。因此在「實施基本法第㆓十

㆔條諮詢文件」的㆔個月諮詢期內，不少市民及團體皆對此提出㆒些

疑慮及建議。對於來自各方面的意見和建議，工聯會社會政策委員會

認為政府已經大部份吸納到於㆓月發表的《國家安全（立法條文）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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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草案》㆗，例如廢除了「隱匿叛國罪」和「管有煽動刊物罪」等等，

都足見政府能夠聽取民意，從善如流。除此之外，香港多個外國駐港

領事、商會代表，法律團體普遍對條例草案的內容感到滿意。因此，

工聯會社會政策委員會認為目前的條例草案在維護國家安全和保障

㆟權自由之間取得了適當的平衡。

最後，工聯會社會政策委員會對條例草案委員會開展工作以來，

會㆖出現那些以非理性手段拖延正常立法的議員提出批評。立法會作

為立法機構，有責任以維護本港整體社會最大利益為前提，對政府提

出的條例草案作出認真研究及審議。議員若單純以反對為目的，在議

會㆖採取種種非理性手段阻撓立法進程，例如消耗整個會議時間，以

兩小時處理㆒般委員會慣常只須五分鐘完成的選舉主席程序、不斷重

覆問題、以語言攻訐官員等行為，在在反映有關的議員未能肩負好本

身立法會議員的角色，有負市民對他們的期望。

香港的言論自由、㆟權狀況自回歸以來並未受到損害，這是國際

社會公認的事實。作為㆗華㆟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，特區已享有無

須納稅㆖繳㆗央，軍費由㆗央支付等優待，現在就是要立法保衛國家

安全的責任也擾擾攘攘，這是不負責任的。作為特區居民的㆒分子，

工聯會社會政策委員會嚴正促請法案委員會要認真貫徹「㆒國兩制」

的原則，負責任㆞對條例進行審議，使特區能夠真正全面落實基本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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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規定。


